
年金給付內容變更申請書 111.10 

      年金給付內容變更申請書 

【填寫前請先閱讀注意事項】 
     1.各項變更文件，以送達安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北總公司為受理開始，當日文件需於每日 

  下午 3:00 前送達則視當日為收到申請文件申請之日，逾時則視為次一工作日為收到申請文件申請之日。 
     2.為維護 貴保戶之權益，請勿於空白之年金給付內容變更申請書上簽章；同一份年金給付內容變更文件所填寫之各項變更申請，均應視為「同一次」  

  申請。故若有部分變更項目不符作業規則而無法辦理時，該份契約變更文件將整份退件無法受理，該次申請不生變更之效力。 

保  單  號  碼  要 保 人  被 保 險 人  

1.年金累積期間變更項目 

年金給付開始日 第         保單週年日開始給付 

年金累積期間屆

滿之選擇及給付

匯款帳號約定 

(1、2 選項請擇

一勾選) 

□1.一次領回年金累積期間(遞延期間)屆滿日之保單價值總額(保單帳戶價值)【請提供要保人帳戶】 

『要保人』姓名  匯款行庫                銀行              分行 

※外幣保單請加填

英文戶名 
 帳   號  

 

□2.年金給付【請提供年金受益人(被保險人)與要保人帳戶】 

年金給付方式之選擇  □年給付      □半年給付        □季給付       □月給付 

保證期間／給付期間 
            年 

新趨勢變額遞延年金 

年金給付型態 

□固定年金型 

□變額年金型 

 每期年金限電匯【年金受益人 (被保險人)】 

『被保險人』姓名  匯款行庫 
               銀行              分行 

※外幣保單請加填

英文戶名 
 帳   號  

 如年金累積期間(遞延期間)屆滿日之保單價值總額(保單帳戶價值)已逾保單條款約定年領年金金額上

限所需之現值時，其超出之部份限電匯【要保人】 

『要保人』姓名  匯款行庫                銀行              分行 

※外幣保單請加填

英文戶名 
 帳   號  

 

2.年金給付期間變更項目【安聯人壽將抽樣對年金受益人(被保險人)進行電話訪問，確認申請內容。】 

□1.申請提前給付尚未領取年金金額貼現後之現值，且保單效力於給付後即行終止。(僅限「家庭理財變額年金保險」、「輕鬆理 

    財變額年金保險」、「新趨勢變額遞延年金保險採固定年金型者」及「富世代躉繳變額年金保險」適用)  

    【請提供年金受益人 (被保險人)付款方式】 

     □開立以被保險人為抬頭之禁止背書轉讓支票 

     □電匯被保險人              之帳戶            銀行              分行 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【本契約如有附加附約者附約將一併終止，退費金額將退還予要保人，要、被保險人如為不同人時，請續填要保人付款方式】 

     □開立以要保人為抬頭之禁止背書轉讓支票 

     □電匯要保人              之帳戶            銀行              分行 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2.變更每期年金給付帳號。【請提供年金受益人 (被保險人)帳戶】 

    電匯被保險人              之帳戶            銀行              分行 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外幣保單請加填英文戶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3.簽名欄 (簽名處不可塗改) 

未滿 7 足歲/受監護宣告者，由法定代理人/監護人代為簽名 要、被保險人為未成年/有監護人或輔助人者，需其法定代理人/監護人/輔助人簽名 

要保人簽名： 

行動電話： 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

年金受益人(被保險人)簽名： 

行動電話： 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

法定代理人/監護人/輔助人簽名： 

行動電話： 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

4.服務人員專用欄  
保險業務員/經紀人/代理人簽名： 

業務員登錄字號/執業證號： 
送件人員行動電話： 

保代/保經簽署人： 

  【本申請書所有簽章部份應為當事人本人簽章,且簽名樣式應與原留存於本公司樣式相符,如有虛偽不符,簽章人應負法律上責任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E08011101 

流水編號：E20241944693
(本申請書不得影印使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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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年金給付內容變更申請書 

【填寫前請先閱讀注意事項】 
     1.各項變更文件，以送達安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北總公司為受理開始，當日文件需於每日 

  下午 3:00 前送達則視當日為收到申請文件申請之日，逾時則視為次一工作日為收到申請文件申請之日。 
     2.為維護 貴保戶之權益，請勿於空白之年金給付內容變更申請書上簽章；同一份年金給付內容變更文件所填寫之各項變更申請，均應視為「同一次」  

  申請。故若有部分變更項目不符作業規則而無法辦理時，該份契約變更文件將整份退件無法受理，該次申請不生變更之效力。 

保  單  號  碼  要 保 人  被 保 險 人  

1.年金累積期間變更項目 

年金給付開始日 第         保單週年日開始給付 

年金累積期間屆

滿之選擇及給付

匯款帳號約定 

(1、2 選項請擇

一勾選) 

□1.一次領回年金累積期間(遞延期間)屆滿日之保單價值總額(保單帳戶價值)【請提供要保人帳戶】 

『要保人』姓名  匯款行庫                銀行              分行 

※外幣保單請加填

英文戶名 
 帳   號  

 

□2.年金給付【請提供年金受益人(被保險人)與要保人帳戶】 

年金給付方式之選擇  □年給付      □半年給付        □季給付       □月給付 

保證期間／給付期間 
            年 

新趨勢變額遞延年金 

年金給付型態 

□固定年金型 

□變額年金型 

 每期年金限電匯【年金受益人 (被保險人)】 

『被保險人』姓名  匯款行庫 
               銀行              分行 

※外幣保單請加填

英文戶名 
 帳   號  

 如年金累積期間(遞延期間)屆滿日之保單價值總額(保單帳戶價值)已逾保單條款約定年領年金金額上

限所需之現值時，其超出之部份限電匯【要保人】 

『要保人』姓名  匯款行庫                銀行              分行 

※外幣保單請加填

英文戶名 
 帳   號  

 

2.年金給付期間變更項目【安聯人壽將抽樣對年金受益人(被保險人)進行電話訪問，確認申請內容。】 

□1.申請提前給付尚未領取年金金額貼現後之現值，且保單效力於給付後即行終止。(僅限「家庭理財變額年金保險」、「輕鬆理 

    財變額年金保險」、「新趨勢變額遞延年金保險採固定年金型者」及「富世代躉繳變額年金保險」適用)  

    【請提供年金受益人 (被保險人)付款方式】 

     □開立以被保險人為抬頭之禁止背書轉讓支票 

     □電匯被保險人              之帳戶            銀行              分行 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【本契約如有附加附約者附約將一併終止，退費金額將退還予要保人，要、被保險人如為不同人時，請續填要保人付款方式】 

     □開立以要保人為抬頭之禁止背書轉讓支票 

     □電匯要保人              之帳戶            銀行              分行 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2.變更每期年金給付帳號。【請提供年金受益人 (被保險人)帳戶】 

    電匯被保險人              之帳戶            銀行              分行 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外幣保單請加填英文戶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3.簽名欄 (簽名處不可塗改) 

未滿 7 足歲/受監護宣告者，由法定代理人/監護人代為簽名 要、被保險人為未成年/有監護人或輔助人者，需其法定代理人/監護人/輔助人簽名 

要保人簽名： 

行動電話： 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

年金受益人(被保險人)簽名： 

行動電話： 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

法定代理人/監護人/輔助人簽名： 

行動電話： 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

4.服務人員專用欄  
保險業務員/經紀人/代理人簽名： 

業務員登錄字號/執業證號： 
送件人員行動電話： 

保代/保經簽署人： 

  【本申請書所有簽章部份應為當事人本人簽章,且簽名樣式應與原留存於本公司樣式相符,如有虛偽不符,簽章人應負法律上責任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E08011101 

流水編號：E20241944694
(本申請書不得影印使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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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年金給付內容變更申請書 

【填寫前請先閱讀注意事項】 
     1.各項變更文件，以送達安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北總公司為受理開始，當日文件需於每日 

  下午 3:00 前送達則視當日為收到申請文件申請之日，逾時則視為次一工作日為收到申請文件申請之日。 
     2.為維護 貴保戶之權益，請勿於空白之年金給付內容變更申請書上簽章；同一份年金給付內容變更文件所填寫之各項變更申請，均應視為「同一次」  

  申請。故若有部分變更項目不符作業規則而無法辦理時，該份契約變更文件將整份退件無法受理，該次申請不生變更之效力。 

保  單  號  碼  要 保 人  被 保 險 人  

1.年金累積期間變更項目 

年金給付開始日 第         保單週年日開始給付 

年金累積期間屆

滿之選擇及給付

匯款帳號約定 

(1、2 選項請擇

一勾選) 

□1.一次領回年金累積期間(遞延期間)屆滿日之保單價值總額(保單帳戶價值)【請提供要保人帳戶】 

『要保人』姓名  匯款行庫                銀行              分行 

※外幣保單請加填

英文戶名 
 帳   號  

 

□2.年金給付【請提供年金受益人(被保險人)與要保人帳戶】 

年金給付方式之選擇  □年給付      □半年給付        □季給付       □月給付 

保證期間／給付期間 
            年 

新趨勢變額遞延年金 

年金給付型態 

□固定年金型 

□變額年金型 

 每期年金限電匯【年金受益人 (被保險人)】 

『被保險人』姓名  匯款行庫 
               銀行              分行 

※外幣保單請加填

英文戶名 
 帳   號  

 如年金累積期間(遞延期間)屆滿日之保單價值總額(保單帳戶價值)已逾保單條款約定年領年金金額上

限所需之現值時，其超出之部份限電匯【要保人】 

『要保人』姓名  匯款行庫                銀行              分行 

※外幣保單請加填

英文戶名 
 帳   號  

 

2.年金給付期間變更項目【安聯人壽將抽樣對年金受益人(被保險人)進行電話訪問，確認申請內容。】 

□1.申請提前給付尚未領取年金金額貼現後之現值，且保單效力於給付後即行終止。(僅限「家庭理財變額年金保險」、「輕鬆理 

    財變額年金保險」、「新趨勢變額遞延年金保險採固定年金型者」及「富世代躉繳變額年金保險」適用)  

    【請提供年金受益人 (被保險人)付款方式】 

     □開立以被保險人為抬頭之禁止背書轉讓支票 

     □電匯被保險人              之帳戶            銀行              分行 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【本契約如有附加附約者附約將一併終止，退費金額將退還予要保人，要、被保險人如為不同人時，請續填要保人付款方式】 

     □開立以要保人為抬頭之禁止背書轉讓支票 

     □電匯要保人              之帳戶            銀行              分行 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2.變更每期年金給付帳號。【請提供年金受益人 (被保險人)帳戶】 

    電匯被保險人              之帳戶            銀行              分行 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外幣保單請加填英文戶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3.簽名欄 (簽名處不可塗改) 

未滿 7 足歲/受監護宣告者，由法定代理人/監護人代為簽名 要、被保險人為未成年/有監護人或輔助人者，需其法定代理人/監護人/輔助人簽名 

要保人簽名： 

行動電話： 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

年金受益人(被保險人)簽名： 

行動電話： 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

法定代理人/監護人/輔助人簽名： 

行動電話： 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

4.服務人員專用欄  
保險業務員/經紀人/代理人簽名： 

業務員登錄字號/執業證號： 
送件人員行動電話： 

保代/保經簽署人： 

  【本申請書所有簽章部份應為當事人本人簽章,且簽名樣式應與原留存於本公司樣式相符,如有虛偽不符,簽章人應負法律上責任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E08011101 

流水編號：E20241944695
(本申請書不得影印使用)


